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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05抽籤名單匯入 

操作說明 



本功能實施說明 

• 緣起及實施目的：監察院前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6

條規定辦理銷毀作業，該院認目前尚無統一明確管道得
確認申報人是否仍具申報身分，爰本部於公職人員財產
系統後台管理端建置各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抽籤人員名
單資料庫，俾便各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確認申報人是否
仍具申報身分，並得據以辦理銷毀作業。 

實施方式：由各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匯入參與公開抽籤
之全部申報人員名單。 

實施時間：自106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抽
籤開始實施，爾後每年度定期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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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F105抽籤名單匯入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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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先匯出系統產製抽籤名單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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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出系統產製抽籤名單畫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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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名單係產製
自「F101抽籤
作業」，可供
製表參考。 



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1：點選匯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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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2：下載匯入樣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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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先下載樣版 



匯入抽籤名單-空白樣版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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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3：填寫完成存檔 
(檔名須為xls，即Excel97-2003版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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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檔類型請選擇Excel「97-2003版本」 



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4：點選「選擇檔案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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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5：選擇上傳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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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完成之名單 



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6：點選上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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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步驟7：檢查後確認匯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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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匯入成功，顯示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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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匯入成功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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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匯入後，可查詢匯入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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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匯入後，可匯出上傳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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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抽籤名單-匯出上傳筆數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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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05功能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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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檔案請存Excel97-2003版本，檔名
為xls，否則將無法上傳。 

匯入成功後無法刪除或修改單筆資料
，如需修改，請重新匯入檔案以覆蓋舊
名單。 

 

 


